京建法〔2007〕101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材料设备采购的
招标投标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区、县建委，各集团（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现将《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材料设备采购的招标投标管理的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依照执行。

附：《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材料设备采购的招标投标管理的若干规定》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主题词：城乡建设  材料设备  招标投标  规定

	抄送：陈刚副市长、市政府办公厅、建设部办公厅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07年1月25日印发


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材料设备采购的

招标投标管理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建设工程材料设备采购招标投标活动，加强监督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建设工程重要材料、设备（以下简称材料设备）采购招标投标活动及实施监督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执行，同时应当遵守本规定有关要求。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工程；室内外装修工程；市政道路、桥梁、地铁和轻轨交通、地下管道、公共停车场等城市设施项目。

第三条  材料设备采购，属于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招标范围，并同时符合下列规定条件，必须依法进行招标：

（一）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单台重要设备估算价在3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或者单项合同估算价低于100万元人民币、单台重要设备估算价在30万元人民币以下，但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全部或者部分使用政府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中政府投资或者国家融资金额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二）招标人对工程建设项目实行总承包招标时，未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材料设备，或者招标人对工程建设项目实行总承包招标时，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材料设备；

（三）属于本规定第六条规定的重要材料设备。

第四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中，相对招标成本过高，不适宜招标时，经项目审批部门核准可以不招标。

第五条  招标人对建设工程项目实行总承包招标时，未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材料设备，应当由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人依法组织招标。

招标人对建设工程项目实行总承包招标时，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材料设备，应当由总承包中标人和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人共同依法组织招标。

第六条  根据《北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规定》规定，市建委确定以下重要材料、设备采购应当进行招标：

重要设备包括电梯、配电设备（含电缆）、防火消防设备、锅炉暖通及空调设备、给排水设备、楼宇自动化设备。

重要材料包括建筑门窗（幕墙）、建筑防水材料、建筑石材、建筑陶瓷、建筑涂料。

建筑门窗（幕墙）、防水材料专业工程，已经过招标的，不再进行材料招标。

属于招标人与总承包方约定的超过本规定第六条范围的材料设备，按双方合同的约定执行。

第七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材料设备采购，应当进入本市有形建筑市场进行招标投标。

鼓励其他材料设备采购，进入本市有形建筑市场进行招标投标。

有形建筑市场应当积极完善并拓展服务功能，为材料设备采购招标投标双方提供优良的服务。

第八条  材料设备采购招标人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向市或者区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招标人自行招标备案、招标文件备案、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备案和材料设备采购合同备案。

第九条  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技术规格应当符合国家技术法规的规定。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技术规格均不得要求或者标明某一特定的专利技术、商标、名称、设计、原产地或者供应者等，不得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

第十条  招标文件应当明确规定评标时包含价格在内的所有评标因素，以及据此进行评标的方法。

在评标过程中，不得改变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标准、方法和中标条件。

第十一条  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专家由招标人从北京市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确定。技术特别复杂、专业性要求特别高或者国家有特殊要求的招标项目，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的专家难以胜任的，可以由招标人直接确定。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相关项目的评标委员会成员：

（一）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二）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投标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材料设备采购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检查，及时办理有关备案手续，处理投诉事项。

第十四条  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

市和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材料设备采购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

中标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二年至五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投标资格。

第十五条  按照本规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需要通过招标投标采购材料设备时，应当通过比选、竞争性谈判等方式，选择实力强、信誉高的企业生产的优质产品。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应当加强对采购材料设备质量的监督管理，做到采购有要求、有制度、有审批、有监督，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严格执行进场检验、见证取样检测、旁站监理等规定。

材料设备进场时，施工单位要认真查阅材料设备的出厂合格证、质量检测报告等文件的原件，发现实物与其出厂合格证、质量检测报告等文件不一致时，立即与质检部门和供货单位核实处理，对发现的重大质量问题要及时上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材料设备采购招标人、投标人和评标专家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市和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处罚，并记入建设行业信用信息系统。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7年1月25日起实施，《关于印发〈北京市建设工程材料设备采购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京建法〔2002〕630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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